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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範圍及引言 

1.1. 本指南為商用電動乾衣機（即滾筒乾衣機及冷凝式滾筒乾衣機）的擁有人／操作員

提供指引，讓他們了解在商營洗衣處所內安裝、操作及維修商用電動乾衣機及相關

電力裝置的安全規定及預防措施。註冊電業承辦商及註冊電業工程人員亦須注意本

指南所載的安全規定。 

1.2. 本指南只作指引之用，並無法律效力。本指南並不適用於供家庭或工業用的電動乾

衣機。 

1.3. 本指南旨在提供一般指引。擁有人／操作員有責任遵從為商營洗衣處所制定的有關

法例規定。如欲知悉有關電氣安全的法例規定詳情，請參閱《電力條例》（第 406 
章）及其附屬規例（例如《電力（線路）規例》）的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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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詞彙 

詞語 定義 

允許負載量 供電商就任何固定電力裝置允許的最高電流需求量 

冷凝式滾筒乾衣機 在乾衣過程中採用以冷卻方法抽去乾衣空氣中的水分的滾筒

乾衣機 

工作守則 電力（線路）規例工作守則 

署長 機電工程署署長 

配電箱 一組為配電而安排的經安裝的熔斷器、開關掣、斷路器或其他

供電點 

電動乾衣機 利用電力提供熱能以弄乾衣服的一類電器 

電力器具 用以發電、將電能轉為其他能量、輸送電力、分配電力、調控

電力、量度電力或利用電能的任何機械、變壓器、儀器、用具、

量度工具、保護器件、線路裝設器材、附件、配件及類似物品

電力裝置 由互有關連的電力器具組合而成的設備 

電力工程、電力工

作 

與低壓或高壓固定電力裝置的安裝、校驗、檢查、測試、維修、

改裝或修理有關的工程或工作，包括監督工程、簽發工程證明

書、簽發電力裝置設計證明書 

固定電力裝置 固定裝設在處所內的低壓或高壓電力裝置，但不包括從該裝置

中的插座獲供電，而且無須使用工具即可在插座處截斷電力供

應的任何電力器具 

擁有人 (a)管有或控制電力裝置的人；及(b)以租約、准用約或其他方

式持有電力裝置所在處所的使用權的人，包括該人的代理人及

處所的租客或佔用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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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電業承辦商 根據《電力條例》（第 406 章）第 33 條註冊的電業承辦商 

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根據《電力條例》（第 406 章）第 30 條註冊的電業工程人員 

滾筒乾衣機 透過在滾筒內翻滾紡織物料，並吹出熱氣以弄乾布料的器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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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商用電動乾衣機 

 
3.1. 一般安全規定 

(a) 商用電動乾衣機須依照機電工程署署長所認可的有關國家／國際標準

或規格來設計，並獲得署長所認可或核准的有關國家／國際機構或任何

測試及認證當局簽發證明書。 

(b) 現時獲署長所認可的有關國家／國際標準，載於《電力（線路）規例工作守

則》。這些標準包括： 

(i) 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標準(IEC)； 

(ii) 中國國家標準(國標，GB)； 

(iii) 英國標準(BS)； 

(iv) 歐洲標準(EN)及協調文件(HD)； 

(v) 美國國家標準(ANS)； 

(vi) 日本工業標準(JIS)； 

(vii) 澳洲標準(AS) 

IEC 60335-2-11 乃商用電動乾衣機的認可標準之一。 

(c) 現時獲署長所認可的國家機構，載於《電力（線路）規例工作守則》。這些

國家機構包括： 

(i) 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 

(ii) 中國國家標準化管理委員會； 

(iii) 英國標準協會； 

(iv) 歐洲電工技術標準化委員會(CENELEC)； 

(v) 美國國家標準學會； 

(vi) 日本標準協會； 

(vii) 標準澳洲 

(d) 就電氣產品的測試及核證而言，署長承認下列組織所發出的測試證明

書或報告 

（一如工作守則守則 4A(3)所指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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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由參與國際電工技術委員會電工產品檢測與認證組織所實施 CB 
體系(電工產品測試證書互認體系)的國家核證團體發出的 CB 測
試證明書； 

(ii) 由獲香港認可處或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審定的實驗所發出的

認可測試證明書或報告，而該證明書或報告上必須蓋上香港認可

處／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的認可標誌； 

(iii) 由與香港認可處／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訂立互相認可協議的

團體所審定的實驗所發出的認可測試證明書或報告。有關與香

港認可處／香港實驗所認可計劃訂立互相認可協議 / 安排的團體

名單載於創新科技署網頁: https://www.itc.gov.hk （電話：3655 

5856，傳真：2730 4633）： 

https://www.itc.gov.hk/en/quality/hkas/doc/common/mramla/MRA_HOKLAS_en_ch.pdf 

香港認可處認可測試證明書的樣本載於附錄 1。如證明書／測試報告顯示商

用電動乾衣機在電力安全、過熱或消防安全方面有所偏差，均屬不可接受。請

注意，根據 IEC 60335-2-11 所載的測試規定，商用電動乾衣機在正常加熱循

環及異常操作期間須能安全地操作，而乾衣機內的紡織物料在異常過熱情

況下不應點燃或顯示燒焦或燃燒。 

3.2. 安裝 

(a) 商用電動乾衣機須按照乾衣機製造商／供應商提供的技術手冊所載的

程序安裝。擁有人／操作員須妥為保存有關的技術手冊，作日後查閱之

用。 

(b) 商用電動乾衣機的電源插座或開關掣須盡量貼近乾衣機安裝。 

(c) 如須安裝排氣喉管，喉管須盡量截短，以免因喉管過長或多彎而令排

氣受阻。排氣喉管的出口應暢通無阻。 

(d) 如因技術或環境所限而無法把排氣喉管截短，便應使用機動排氣系統。

在如此情況下，應參閱電動乾衣機製造商／供應商提供的安裝手冊。請注

意，使用機動排氣系統可避免因廢氣／蒸氣積聚而引致危險。 

(e) 商用電動乾衣機如屬於洗衣處所內固定電力裝置的組成部分，則須根據

《電力條例》（第 406 章）的規定由註冊電業承辦商及註冊電業工程人

員安裝。 

(f) 註冊電業承辦商／註冊電業工程人員須根據《電力（線路）規例工作

守則》所載的規定、有關的國家／國際標準及製造商提供的技術指引安

裝商用電動乾衣機及相關電力裝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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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 註冊電業承辦商／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在電力裝置完成後，或在現有裝

置的修理、改裝或增設工作完成後，應簽發完工證明書（表格 WR1）

予擁有人。簽發證明書的工作應於該裝置通電使用前完成。 

(h) 當處所內的商用電動乾衣機並非由同一名註冊電業工程人員作檢查

及測試時，亦可由一名註冊電業工程人員簽發單一份證明書（表格 

WR1）使包括該乾衣機的其中一些部分或所有部分，但該名註冊電業工

程人員須已收到由負責個別乾衣機的註冊電業工程人員簽發的適當證明

書（表格 WR1(A)）。 

(i) 每份證明書應按照該證明書所規定，由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及／或註冊電

業承辦商加以簽署。 

(j) 完工證明書（表格 WR1）可向機電工程署客戶服務部索取或自政府網

頁（網址：www.info.gov.hk/forms）下載。完工證明書（表格 WR1 
及 WR1(A)）的樣本載於附錄 2 及 3，以供參閱。 

 
 

3.3. 操作及維修 

(a) 商用電動乾衣機的擁有人／操作員應遵從製造商／供應商提供的技術

手冊所指明的操作及維修指示。擁有人／操作員應妥為保存有關的技術手

冊，作日後查閱之用。 

(b) 電動乾衣機（尤其是那些沒有排氣喉管的電動乾衣機）在操作時，須

保持洗衣處所的通風良好。 

(c) 乾衣機在操作時，須有人看管。 

(d) 切勿令乾衣機負荷過重，因為這會損壞乾衣機或縮短其使用壽命。 

(e) 須定期檢查排氣喉管（如有裝設）的出口，以確保其暢通無阻。 

(f) 在使用乾衣機之前或之後定期清潔隔塵網。 

(g) 如乾衣機裝設有排氣喉管，須按照製造商的建議定期清潔排氣喉管的內

壁，並最好每月至少清潔一次，以免積聚可能阻礙排氣及引致火警的

塵埃或雜物。如排氣喉管漏氣，須在有需要時妥為修理或更換整段排

氣喉管。 

(h) 如乾衣機（例如 IEC 60335-2-11 所提及的冷凝式滾筒乾衣機）裝設有

水缸， 須在每次乾衣之前或之後清理水缸，並須按照製造商／供應商給

予的指示定期清潔冷凝器。 

(i) 商用電動乾衣機的擁有人／操作員須按照製造商提供的技術手冊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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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乾衣機進行定期檢查及維修（包括功能測試）。 

(j) 電動乾衣機須按照《電力（線路）規例工作守則》、相關國家／國際標

準及製造商提供的技術指引予以維修。 

(k) 擁有人／操作員須僱用註冊電業承辦商／註冊電業工程人員為供電給

商用電動乾衣機的固定電力裝置進行電力維修工作。如商用電動乾衣機

是由插頭及插座供電，擁有人／操作員可僱用註冊電業承辦商／註冊電

業工程人員或有經驗的技師為商用電動乾衣機的電氣部件進行電氣維修

工作。 

(l) 固定電力裝置的電力工作（包括電力裝置的安裝、校驗、檢查、測試、

維修、改裝、修理、工程監督及發出證明書）須由註冊電業承辦商及註

冊電業工程人員根據《電力條例》（第 406 章）的規定進行。 

(m) 在完成固定電力裝置的電力工作後，註冊電業承辦商及註冊電業工程人

員須發出完工證明書（表格 WR1）或定期測試證明書（表格 WR2），述

明工作詳情及已進行工作的註冊電業承辦商及註冊電業工程人員的姓名

及註冊編號，以證明有關裝置符合《電力條例》及《電力（線路）規

例》的規定，並且操作安全。 

(n) 表格 WR1 及 WR2 可向機電工程署客戶服務部索取或自政府網頁

（網址：www.info.gov.hk/forms）下載。這些表格的樣本載於附錄 
2 至 5，以供參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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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商營洗衣處所內的固定電力裝置 

 
4.1 安裝 

 

(a) 根據《電力條例》（第 406 章），固定電力裝置是指「固定裝設在處所內的

低壓或高壓電力裝置，但不包括從該裝置中的插座獲供電，而且無須使用

工具即可在插座處截斷電力供應的任何電力器具。」 

(b) 一般而言，商營洗衣處所內的固定電力裝置包括接駁至處所的輸入電纜、

總配電箱及次配電箱、照明裝置、空調及通風裝置、插座電路、開關掣、連

接器等。 

(c) 固定電力裝置的電力工作（包括電力裝置的安裝、校驗、檢查、測試、維

修、改裝、修理、工程監督及發出證明書）須由註冊電業承辦商及註冊電

業工程人員根據《電力條例》（第 406 章）的規定進行。 

(d) 固定電力裝置的技術設計及安裝須符合《電力（線路）規例工作守則》的規

定。 

(e) 電氣設備（例如照明設備、電纜、配電箱、開關掣等）須符合《電力（線

路） 規例工作守則》所指明的有關國家／國際標準，並獲得該工作守則所

指明的有關國家／國際機構或測試當局簽發證明書。 

(f) 在完成固定電力裝置的電力工作後，註冊電業承辦商及註冊電業工程人員

須發出完工證明書（表格 WR1），述明工作詳情以及已進行工作的註冊電

業承辦商及註冊電業工程人員的姓名及註冊編號，以證明有關裝置符合

《電力條例》及 

《電力（線路）規例》的規定，而且操作安全。 

(g) 電氣佈線圖以及檢查和測試結果須隨表格 WR1 夾付。 
 

4.2 操作及維修 
 

(a) 如商營洗衣處所的固定電力裝置的允許負載量為超逾 100 安培，則該裝置

的擁有人須安排註冊電業承辦商／註冊電業工程人員為該裝置每 5 年最

少作一次檢查、測試及領取證明書。 

(b) 在完成檢查及測試工作後，註冊電業承辦商及註冊電業工程人員須發出定

期測試證明書（表格 WR2）。擁有人須將該定期測試證明書呈交機電工程

署加簽。已加簽的定期測試證明書應妥為保存，以便在有需要時隨時出示

以供署長查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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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雜項 

 
5.1. 裝置擁有人僱用註冊電業工程人員安裝及維修電力裝置 

《電力條例》第 35(1)條訂明，「無論何人，除僱用註冊電業承辦商外，不得僱

用其他人進行電力工程或工作。」《電力條例》第 35(3)條亦述明，「電力裝置擁

有人可以全職性質及定額薪酬僱用適當級別的註冊電業工程人員，為其電力裝置進

行電力工作。」如屬於後者，則負責僱用該名註冊電業工程人員進行工作的電力

裝置擁有人， 應以註冊電業承辦商的身分在適當的 WR1／WR2 表格上簽署，

其後並應承擔註冊電業承辦商的責任。 

 
5.2. 培訓 

(a) 擁有人須就乾衣系統的操作、清潔及安全預防措施向負責操作乾衣機的員

工提供所需資料及訓練。 

(b) 商用電動乾衣機的擁有人／操作員須安排其員工接受基本的安全訓練，讓

他們認識一般的操作及安全守則。安全訓練應涵蓋日常檢查、用電安全和

滅火筒的使用等。如欲知悉有關課程的詳情，可向職業訓練局及其他教

育機構查詢。 

5.3. 日常保養 

擁有人／操作員不得在操作中的乾衣機附近使用噴霧劑產品，而易燃物料（例

如衣服、膠袋等）必須與乾衣機保持最少 1 米距離。不恰當使用噴霧劑會引致

爆炸，因為噴霧劑能與空氣形成爆炸混合物，使操作中的乾衣機產生火花。 

5.4. 消防安全 

(a) 擁有人／操作員須在乾衣機附近提供足夠的消防設備（例如滅火筒），以

便在緊急情況下滅火。 

(b) 擁有人／操作員應定期舉行火警演習。 

5.5. 安全告示 

建議在乾衣機的當眼位置永久展示安全告示，該安全告示須以耐用物料制造及

標明「乾衣機在操作時須保持通風良好」的字樣。 

5.6. 查詢 

如需要其他資料，請咨詢閣下的註冊電業承辦商或註冊電業工程人員。亦可

致電政府熱線 1823 或瀏覽本署網頁（網址：http://www.emsd.gov.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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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完工證明書（表格 WR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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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完工（部分裝置）證明書（表格 WR1(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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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4 

定期測試證明書（表格 W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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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5 

定期測試（部分裝置）證明書（表格 WR2(A)） 


